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进一步明确财政资金补助既有住宅加装电梯项目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为了进一步规范我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财政补助资金的申请和使用管理，及时解决在推进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有序推进我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根据《佛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佛山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管理办法的通知》（佛府办〔2018〕37号）、《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佛山市南海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操作规程的通知》（南府办〔2021〕3号，以下简称“《操作规程》”）、《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佛山市南海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财政补助经费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南府办〔2018〕35号）等文件的规定，现就既有住宅加装电梯项目申领财政补助资金有关事项补充通知如下：
　　一、2021年2月8日前开工的加装电梯项目可按照南府办〔2018〕35号的规定申领补助。我区加装电梯《操作规程》于2021年2月8日由区政府印发，对申领财政补助的流程和材料进行了重新规定。在《操作规程》印发之前开工实施的加装电梯项目，资料难以满足新文件要求，市民可按照原南府办〔2018〕35号规定的流程和资料申领3万/座电梯的财政补助。
　　二、佛山市一体化平台完成系统配置前，各镇（街道）先收取纸质件受理加装电梯施工报备事项。近期行政审批事项全面推行佛山市一体化平台办理，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施工报备属于新增事项，需要在系统增设。在佛山市一体化平台完成配置前，由各镇（街道）住建部门先按照《操作规程》的要求，通过线下收取纸质件的方式受理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施工报备事项。待相关事项完成配置后再行通过佛山市一体化平台办理。
　　三、加强对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程的质量安全管理。各镇（街道）要加强对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程的管理，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完善相关制度和工作措施。督促项目建设的各方主体从严从实履行质量安全责任，要加强日常质量安全巡查，确保加装电梯工程的质量和施工安全。

1.佛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佛山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管理办法的通知.doc
2.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佛山市南海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操作规程的通知.pdf
3.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佛山市南海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财政补助经费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doc
4.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印发佛山市南海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指引的通知.pdf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
　　2021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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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佛山市一体化平台完成系统配置前，各镇（街道）先收取纸质件受理加

装电梯施工报备

事项。近期行政审批事项全面推行佛山市一体化平台办理，既有

住宅加装电梯施工报备属于新增事项，需要在系统增设。在佛山市一体化平台完

